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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各市县禁燃、禁售烟花爆竹范围划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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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禁燃区划定范围

1.绕城高速公路、212省道以北与海口市东、西行政界线围合的区域。
2.石山镇、永兴镇、龙桥镇、灵山镇、三江镇、演丰镇等6个镇的全镇行政区域。
3.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

1.三亚市中心禁放区域包含三部分，一是吉阳区、天涯区中心区域：东起迎宾互通连
接吉阳大道、榆亚路，西至天涯互通、S314省道，北起贯穿G98高速，南至大海；二是
崖州区中心区域：G98高速公路、海南西环高铁和海南西环线铁路组成的闭合人口
密集区域及崖州湾科技城区域；三是海棠区中心区域：“东起椰林路，西至湾坡路、江
林路、Y103和四横路，北至G98高速，南至大海”。
2.重点旅游度假区及核心酒店群，含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三亚湾旅游区、海棠湾
旅游区、南山文化旅游区、天涯海角旅游区、西岛旅游区、蜈支洲岛旅游区。

1.东至西流农场，东南至兰洋镇墟，南至南丰镇部分区域，西至那大镇铺仔居委会
（包括海南大学儋州校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容加油站），北至西联农场广场边
缘，西北至侨植农场。
2.海花岛部分区域。

1.文城镇老城区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迎宾路→文东路→滨湾路→文清河
→文清大道→文华路→文蔚路→海琼高速路形成的围合区域及合围外50米内区域。
2.文城镇清澜区域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航天大道→海岸线→文府路（南二
环路）→北二环路形成合围及合围外50米内区域，包括区域内所有海滩。
3.文城镇头苑区域：头苑中学方圆200米范围内。

嘉积镇、塔洋镇、万泉镇行政管辖区域。

万城镇、大茂镇、长丰镇、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辖区域、龙滚镇镇墟、山根镇镇墟、
和乐镇镇墟及原港北镇墟；后安镇镇墟及原乐来镇墟，曲冲村委会、坡仔村委会、吴
村村委会；北大镇镇墟及原禄马镇墟、原东兴、东岭农场场部范围；东澳镇镇墟及明
丰村委会、镜门村委会、明灯村委会；礼纪镇镇墟及石梅村委会、桥海村委会、前进农
场、太阳村委会、红群村委会、合兴村委会、合丰村委会；三更罗镇墟及新中农场场部
范围；南桥镇镇墟及原南桥农场场部范围。

东方市建成区(八所城区）区域范围内为禁燃区。禁燃区范围指东至高速路、西至海
边、南至工业园区五路、北至北黎河，以及各乡镇镇墟范围（镇政府所在地）。

五指山市中心城区（北至市委党校、东至南水路（南圣镇路口），西至什保村、番茅村，
南由高速连接线互通处沿三月三大道至仁帝山项目）（除其替代品如电子礼炮、电子
鞭炮）。主要范围为市委党校→雅蓄路→翡翠大道→河南东路→224国道→南水路
（南圣镇路口）围合区及围合区域道路（街）外围100米范围内；市委党校→正气路→
沿河北路→工业路→什保村、番茅村围合区及围合区域道路（街）外围100米范围
内；高速连接线互通处→通畅路→理文路→三月三大道→仁帝山项目围合区及围合
区域道路（街）外围100米范围内。

县城金江片区、老城片区、各镇墟（含金安墟）、金江镇太平墟、金江镇山口墟、金江镇
美亭墟、文儒镇石浮墟、永发镇新吴墟（永跃居）。

定城镇主城区：南渡江沿江路→白芒村→山椒村→莫村→环城北路→香江丽景→仙
沟墟→仙龙路→省道 S206→定安中学→富民小区→环城南路→南渡江沿江路围合
区域及围合区域道路（街）外围 50 米范围内，禁燃区总面积 17.8 平方公里。

1.县城建成区（东起环东二路，西至环西路，南起环南路，北至屯昌大道）、各镇建成
区（各镇划定区域）。
2.各镇禁燃区域除镇墟外，还包括原6个国营农场场部及原撤乡并镇后的墟。

边界区域包括临海家园小区→文书村→书邑村→文芳村→周礼村→龙门村→兰堂
村→恩惠村一美山村→红山村→临高第二思源学校闭合范围。

县城建成区（重点禁止燃放区域：抱由镇永明村3队、4队、5队，抱由镇东坊村、抱由
镇西坊村，山荣居，江北乐园、公园一号、迎新小区、感恩小区等）。

1. 椰林镇、三才镇、黎安镇、新村镇、光坡镇、英州镇管辖区域；
2.清水湾、香水湾、土福湾旅游开发规划区；
3.分界洲岛、南湾猴岛、椰田古寨等旅游景区；
4.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
5.提蒙乡镇墟及提蒙村委会、礼亭村委会、曾山村委会；
6.本号镇镇墟及吊罗山林场场部；
7. 群英乡镇墟及芬坡村委会梯一、梯二、梯三、芬坡村小组，南平居（原南平农场场
部）；
8.隆广镇镇墟及五一村委会、广新村委会、万岭村（青龙井、新村仔村）；
9.文罗镇镇墟及文新村委会、五星村委会、新华村委会；
10.全县所有林业用地及林缘100米范围以内，包括：大牛岭、大溪岭、长水岭、九所
岭、大橄岭、大艾岭、走客岭、老猫岭、猴子埇岭、廖次岭、丹录岭等山头林区；
11.小妹水库、小南平水库、走装水库、万洲岭水库等蓝线范围及陵水河沿线 100 米
范围内区域。

1.石碌镇镇区【农垦路→东风路→昌垦路→环城东路→县政府→紫金城→环城西路
围合区域及围合区域道路（街）外围100米范围内，铁城南路→矿山路→人民南路→
昌盛路→南钢路围合区域及围合区域道路（街）外围100米范围内】以及牙营村、水
头村、片石村、保突村、孔车村。
2.其他乡镇以及棋子湾旅游度假区、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的禁燃区域结合本辖区建
制镇区划定。

1.县城主城区：东至什玲镇镇墟、南至加茂镇南茂居、西至响水镇金江居、北至七仙
岭温泉国家公园周边范围。
2.乡镇范围：乡镇镇墟。

1.县城营根镇墟(含营根一队、二队、菜农四队、百花岭林场、什通村、什也村、升坡村、
什加玛村、红洲村)范围，原加钗农场、岭头茶场场部范围，新市农场场部范围;湾岭镇
乌石墟及乌石农场场部范围、湾岭镇墟及白鹭湖度假区范围;黎母山镇墟及阳江农
场场部范围，原大丰、新进农场场部范围;中平镇墟及原南方农场场部范围;和平镇
墟及原乘坡农场场部范围;长征镇墟及长征农场场部范围;红毛镇墟及原新伟农场
场部范围;什运乡墟;上安乡墟;吊罗山乡墟及原太平农场场部范围;黎母山林场场
部。
2.行政村的禁止燃放区域由各乡镇政府结合其本辖区建制实际自行划定。

1.牙炳一队→芭蕉村→白沙农场五队→志针二队→白沙农场八队→白沙农场十五
队→印妹一队→福才村→向民村→南妹村→牙和老村→方平村→什悟村→对俄村。
2.细水乡乡墟。

开发区原30平方公里区域、石化功能区及其安全防护距离区域、联排房安置区、三
都镇区。

禁燃时间

序号1、2、3为2021
年2月11日至2月
27日禁燃；序号1为
2021年全年禁燃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2月10日至
2月27日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2月10日至
2021年2月28日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序号1、2为2021年2
月10日至2月26日
禁燃，序号1为2021
年全年禁燃

2021年2月11日至
2021年2月26日

2021年2月10日至
2021年2月27日

2021年全年

2021年1月1日至2
月27日

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2月26日

2021年全年

序号1、2为2021年2
月10日至2月27日
禁燃；序号1为2021
年全年禁燃

2021年全年

禁燃要求

1.禁燃地点的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法明确该地点的禁止燃放范围并做好管理工作，在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设
置警示标识。
2.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和地点以外的其他区域，除农历除夕、正月初一的全天以及其他每日的六时至二十二时
外，其他时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3.在重大公共庆典活动和其他节日期间，需要举办焰火晚会或者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向公安
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时间、地点燃放。
4.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地点、时间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
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
5.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或者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对主办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6.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海口市烟花爆竹管理若干规定》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并可以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或者直接向公安等有关部门投诉和举报。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对投诉人或者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并可以
视情形给予适当奖励。7.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情况，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采取全面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应急措施。
具体要求可参见《海口市烟花爆竹管理若干规定》

1.本市中心区域禁止烟花爆竹燃放（除替代品如电子礼炮、电子鞭炮等）（中心区域范围详见通告）
2.除市中心区域外，其他部分场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3.规定在禁止燃放区域外禁止烟花爆竹燃放的品种
在禁放区域外，可以燃放的品种只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以下产品，所有A级、B级烟花爆竹产品未经许可一律禁
止燃放（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
4.焰火燃放规定
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核准焰火燃
放组织实施方案并发放《焰火燃放许可证》后，可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燃放。
5.烟花爆竹燃放的管理与处罚
依据《三亚市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违反本通告规定，在禁止烟花爆
竹燃放的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
燃放，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全市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遵守烟花爆竹禁放规定，带动身边的亲属、朋友和周围群众
共同遵守规定，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应及时劝阻、制止。
2.各部门要深入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活动，倡导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营造安全、文明、健康的节
日氛围。全体市民要以主人翁的姿态，自觉遵守禁放规定，共同维护好城市的宜居环境和良好形象。
3.在禁放区内禁止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和携带烟花爆竹，一经查实相关职能部门将以危险品予以没收，对违反规
定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罚款、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禁止燃放区域及重点场所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1.在禁放区域外，可以燃放的品种为A、B、C、D四级。其中，A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
放、危险性很大的产品；B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性较大的产品；C级是指适于
室外开放空间燃放、危险性较小的产品；D是指适于近距离燃放、危险性微小的产品。
2.组织焰火晚会和大型燃放活动必须经公安机关审批核准并领取《焰火燃放许可证》

1.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等相关单位及各镇（区）要加强宣传禁燃教育，通过张贴发放《通告》，设立宣传栏，媒体、通
信、网络等宣传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特别是打击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案例要重点宣传，营造强烈禁燃烟花爆竹的宣
传氛围。
2.各镇（区）要充分落实网格化巡查管控工作制度，加强烟花爆竹的巡查管控。

1.禁燃区域内禁止燃放所有类型的烟花爆竹。
2.在禁燃区域外，可以燃放的烟花爆竹品种为《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中规定的C级和D级烟花
爆竹产品。
3.在燃放区域内，社会各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的，要做到：避免酒后燃放烟花爆竹；不得燃放非法、伪劣、超标
烟花爆竹；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得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
竹；不得采取其它危害国家、集体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
竹的，必须由监护人或者其它成年人陪同看护。

1.在禁止燃放区域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品质。在禁放区域外，可以燃放的品种只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含）
以下产品，所有A级、B级烟花爆竹产品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中明确正规烟
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
2.临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2021年-2025年五指山市烟花爆竹禁放时间中，城区实行全域禁燃，不划定临时燃放
烟花爆竹区域；各乡镇、市畅好居临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由所在地乡镇政府自行划定，并予以公告发布。

1.禁放区内全年禁止燃放任何种类烟花爆竹
2.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
的，由公安部门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3.禁燃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属于限放区，限放区每天22时至6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1.在禁止燃放区域内，全年禁止燃放所有品种的烟花爆竹，其替代品如电子礼炮、电子鞭炮等除外。节日期间遇不
利污染物扩散天气状况，可采取在全县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临时性限制措施。
2.在禁止燃放区域外，所有A级和B级烟花爆竹产品一律禁止燃放，可以燃放的品种只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以
下产品（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

1.可燃放区域场所内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在禁止燃放区域场所外可以燃放的烟花爆竹品种仅限于个人燃
放类的C级及以下产品，所有A级、B级烟花爆竹产品一律禁止燃放（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
级）。
2.焰火燃放规定。组织焰火晚会和大型燃放活动的，须报经县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并领取《焰火燃放许可证》。

在以上禁放区域内，春节、元宵期间禁止燃放所有品种的烟花爆竹（除其替代品如电子礼炮、电子鞭炮等），在其他
区域提倡不燃放烟花爆竹。

1.组织焰火晚会和大型燃放活动必须经公安机关及应急管理部门审查核准。
2.在燃放区域内，社会各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的，要做到：避免酒后燃放烟花爆竹；不得燃放非法、伪劣、超标
烟花爆竹；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得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
竹；不得采取其他危害国家、集体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
竹的，必须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按垃圾“谁产生谁治理”的原则，及时清理燃放烟花爆竹 所产生的垃圾，
保持周围环境干净整洁。

1.在禁止燃放区域外的区域，禁止燃放圆型产品超过 20cm、条型产品超过 500 头的爆竹产品；全县行政区域内一
律禁止燃放各种规格烟花产品。
2.原则上不准许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若确需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它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
主办单位应当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核准烟花燃放组织实施方案并发放《焰火燃放许可证》后，
可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燃放。
3.电子爆竹产品不受燃放区域管控限制，但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在禁燃区域外，所有A级和B级烟花爆竹产品一律禁止燃放，可以燃放的品种只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以下产品
（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

1.禁止燃放品种
在禁止燃放区域外，可燃放的品种只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以下产品，所有A级、B级烟花爆竹产品一律禁止燃放
（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其中，A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
性很大的产品；B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性较大的产品；C级是指适于室外开放
空间燃放、危险性较小的产品；D级适于近距离燃放、危险性微小的产品。
2.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事项
社会各单位和个人在燃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时，应做到：按照燃放说明燃放；不得燃放非法、伪劣、超标烟花爆竹；
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得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竹；不得采
取其它危害国家、集体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必须由
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组织焰火晚会和大型燃放活动须报公安机关审批核准并取得《焰火燃放许可证》
方能实施。
3.烟花爆竹燃放的管理与处罚
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公安
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燃放烟花爆竹，或者
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并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在禁止燃放区域内不得燃放烟花爆竹，在禁放管控范围区域外的农村区域少燃放、限制燃放或不燃放烟花爆竹;鼓
励向公安及安全生产监督机关举报非法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1.禁止燃放品种：在禁放区域外，可以燃放的品种只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以下产品，所有A级、B级烟花爆竹产
品一律禁止燃放（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
2.在燃放区域内，社会各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的，要做到：避免酒后燃放烟花爆竹；不得燃放非法、伪劣、超标
烟花爆竹；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得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
竹；不得采取其它危害国家、集体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
竹的，必须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组织焰火晩会和大型燃放活动必须经公安机关审批核准并领取
《焰火燃放许可证》。
3.县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遵守烟花爆竹禁放规定，带动身边的亲属、朋友和周围群众共
同遵守规定，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应及时劝阻、制止。
4.各部门要深入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活动，倡导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营造安全、文明、健康的节
日氛围。全体市民要以主人翁的姿态，自觉遵守禁放规定，共同维护好城市的宜居环境和良好形象。
5.在禁放区内禁止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和携带烟花爆竹，一经查实相关职能部门将以危险品予以没收，对违反规
定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罚款、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禁燃禁放全品种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
禁售范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那大镇及周边兰
洋镇、南丰镇、海
南大学儋州校
区、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西联
农场、侨植农场。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全市辖区内禁止
销售。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无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全县辖区内禁止
销售。

无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与烟花爆竹禁燃
区一致。

禁售时间

序号1、2、3为2021
年2月11日0时至2
月27日24时禁售；
序号1为2021年全
年禁售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2月10日至
2021年2月28日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无

2021年1月14日至
2021年2月27日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2021年1月1日至
2021年2月26日

无

2021年全年

2021年全年

禁售要求

1.在本市经营烟花爆竹应当依法向应急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并严格按照
确定的经营场所、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量经营，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
应急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由应急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由应急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
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4.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海口市烟花爆竹管理若干规定》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并可以通过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或者直接向公安等有关部门投诉和举报。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对投诉人或者举
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并可以视情形给予适当奖励。

1.加强非禁燃区域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安全管理，配合综合执法部门查处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2.远离禁放区域设立烟花爆竹销售点并要求销售店主做好销售实名登记制度和顾客签订不在禁放
区燃放承诺书；
3.指导督促各区应急管理部门原则颁发的烟花爆竹销售点位置远离禁放区域且不超过2020年许可
数量；
4.综合执法部门负责非法占道经营烟花爆竹摊点的执法，结合门前三包，做好各户居民禁放烟花爆
竹工作；查处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加强沿海岸线200米范围巡察，防止海边燃放烟花爆竹;
5.供销部门负责非禁放区域烟花爆竹市场供应，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做好经营安全管理。

在那大镇建成区、滨海新区、木棠商业街、和庆镇、兰洋镇部分区域、南丰镇全区域、两院及铺仔区域
等地段（区域）内不予以许可，在其他镇中心区域减少许可。在零售许可审批上，本次许可工作，市
应急管理局主要参考《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 4128-2019）。考虑零售店申请人
理解和掌握该规范难度较大等现实情况，提前部署，加强审查前指导工作，将有经营意向且能整改
至规范要求的门店一一走访指导改造升级，压实各零售店安全生产投入。

在禁止燃放区域及重点场所全年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在禁燃区内，不予销售烟花爆竹。

1.对本行政区域内非法销售烟花爆竹零行为进行全面排查，对排查发现和群众举报的非法销售烟花
爆竹行为立即依法组织取缔。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从今年起，本市原则上不再进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审批。

1.禁燃区域内禁止销售所有类型的烟花爆竹。
2.在禁燃区域外，可以销售的烟花爆竹品种为《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中规定的C
级和D级烟花爆竹产品。

禁燃区域内禁止销售所有类型的烟花爆竹。

1.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和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依法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方可进
行批发和零售。未取得烟花爆竹许可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2.全县范围内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未经许可不得向市场提供任何种类的烟花爆竹产品。批发企业与
仓储单位原则上以消化存量烟花爆竹产品为主，据实减少或暂停进货，严防超量存储。
3.批发企业不得在我县建成区内设立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不得在批发（展示）场所摆放有药样品；烟
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4.禁燃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属于限放区，限放区每年11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期间禁止销售。

禁燃区内全年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无

禁燃区内全年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禁燃区内全年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1.禁燃管控区域内一律不设烟花爆竹销售点，禁燃管控区域外且远离县城的本号镇、群英乡、隆广镇
可设销售点，并从严销售管控。
2.禁放区域外的居民购买爆竹产品须年满18周岁，须凭身份证购买，每人限购圆型或方型产品不超
过20cm、条型产品不超过500头的爆竹类产品1份，且不能在其他销售点重复购买。
3.一律禁买禁卖禁放各种规格烟花产品。爆竹销售点销售时须验明购买者身份，严格做好购销登
记，登记内容包括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购买产品品种规格及数量等。

零售点严禁销售30万头以上烟花爆竹，如经检查发现，将依法给予没收，进行行政处罚，撤销经营
（零售）许可证，列入黑名单，今后不再给予办理经营（零售）许可。

全县辖区内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无

禁燃区内全年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禁燃区内全年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其他禁燃区域：除上述区域外，在市县政府规定的国家机关、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体育馆以及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幼儿园、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商业广场、集贸市场、文化娱乐场所；车站、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
护区内；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加油站、液化石油气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山林、风景名胜区等重点防火区等区域及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禁止燃放的相关区域和场所。


